
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國小加註各領域專長教師資格取得作業程序 

 

 

 

 

 

  

 

 

 

 

本校畢業學生 

(已取得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 

畢業前修畢專

門課程學分 

修習 6學分班 

修習本校進修推廣部開

設學分專班成績及格者 

向本校進修推廣

部辦理學分抵免

(進修推廣部檢核

申請人抵免文件

備齊與否) 

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發

證，由本校師培中心課程

組，寄送國小加註專長教

師證書 

非本校畢業學生 

(已取得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 

 

依據本校「國民小學教師

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科

目學分證明書作業要點」

辦理申請 

經本校相關系所進行學

分審核，通過者師培中

心核發國小加註專門學

分證明書 

取得國民小學加註專門

學分證明書者向本校師

培中心申請「國民小學教

師加科(加領域專長)」 

畢業前未修畢

專門課程學分 

本校進修推廣部審查修習

類別 

修習 26學分班 

進修推廣部核發加註專門

學分證明書 

由進修推廣部收齊「國民小

學教師加科(加領域專長)」

申請文件 

向本校師培中心辦理「國民小

學教師加科(加領域專長)」 

由本校師培中心召開「另一類

科教師資格審查小組會議」審

議通過後送教育部審查 

經本校相關系所進行

學分審核，學分認定

不足者進行補修課程 

備註：欲取得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證之學分，除了規定必選備至少 26學分外，應取得有關國小「教育專業課程」的「兒

童英語」（2學分）及「國小英語教材教法」（2學分）二科目至少 4學分，亦即取得國小英語科教師證之學分修讀應合計至少

30學分。並應取得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簡稱 CEF）B2級以上(含聽說讀寫四項檢定)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由本校師培中心召開「另

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小組

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教育

部審查 

 

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發證，

由本校進修推廣部，寄送國

小加註專長教師證書 


